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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 

 
 

浙科金发〔2020〕2 号 

 

 

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

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在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

项目中试点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: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科研项

目、经费管理的改革精神，根据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科

学技术部 财政部关于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试点项目经费

使用“包干制”的通知》（国科金发计〔2019〕71 号）、《中共浙

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深化项目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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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提升科研绩效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要求，

推进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改革工作，积极营造潜心研究、追

求卓越的科研环境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2020 年

起,将在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选择部分项目开展经费

使用“包干制”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试点原则 

1．充分放权。以信任为前提，以尊重科研规律为原则，大

力推进“放管服”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增强广大科研人员的

自主性。 

2．优化管理。在充分放权的基础上，明确权责边界，加强

监督管理，构建“规矩在先、责任自负、科学抽查、违规必究”

的管理模式，推进信息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防止科研经费被套

取、挪用、浪费等行为出现，确保改革红利真正用于优化科研环

境中。 

3．强化绩效。探索赛马机制，对试点项目根据进展绩效分

类支持，绩效明显的给予全额资助，绩效未达到预期的，减少或

取消后续资助支持。 

4．协同推进。试点依托单位主管部门承担监管责任。试点

依托单位承担主体责任，要深刻领会改革精神，强化主体责任意

识，建立“包干制”内部管理制度，确保项目经费使用自主权的

落实到位。 

二、试点范围和条件 

（一）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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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20 年起批准资助的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部分项

目。 

（二）条件 

1．试点依托单位应在推进项目管理“放管服”和“最多跑

一次”改革、科研项目及经费规范管理、科研诚信体系建设、落

实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

步完善省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等

相关政策方面工作到位、成效明显。 

2．试点依托单位应制定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内部管理

规定。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应遵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，满足

试点依托单位“包干制”管理的需要。 

3．建立试点项目负责人承诺制。试点项目负责人应具备良

好科研信用，需签署项目经费包干使用个人承诺书，承诺尊重科

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

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；承诺项目经费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

作相关的支出。 

三、试点申请流程 

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在提交项目申请时，在

申报系统中选择确定是否参加“包干制”试点工作，并经依托单

位审核同意。立项文件下达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由申请“包干制”

试点的项目负责人所在依托单位向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

室（以下简称基金办）提交试点申请和“包干制”内部管理规定

初步方案。省科技厅会同有关部门审核确定后，由基金办通知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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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依托单位。试点依托单位按要求将“包干制”内部管理规定、

试点项目清单和项目负责人承诺书等材料提交基金办备案。 

四、试点项目经费管理 

1．试点项目负责人获批后提交研究计划时，无需编制项目

预算； 

2．项目经费不设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比例，由试点依托单

位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； 

3．经费使用范围限于与项目研究相关的设备费、材料费、

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

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、依

托单位管理费用、绩效支出以及其他合理支出； 

4．试点依托单位管理费用由单位根据实际管理支出情况与

项目负责人协商确定； 

5．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

准自主确定，试点依托单位按照现行工资制度进行管理； 

6．其余用途经费无额度限制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

自主决定使用。 

五、经费“负面清单” 

项目经费严禁用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,用于从事违反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要求的行为，用于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

的行为。设立经费“负面清单”（见附件），列入负面清单的经费

用途禁止使用。项目结题时，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制

项目经费决算，经试点依托单位财务、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，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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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办。 

六、监督检查 

试点依托单位应当对项目经费支出情况进行认真审核，定期

对经费是否用于项目研究进行检查，并对“包干制”实施进行跟

踪、分析，出现问题及时纠正，研究解决措施。在项目结题时，

试点依托单位应在单位内部公开项目经费决算和项目结题/成果

报告，接受广大科研人员监督。 

基金办结合项目管理，对经费使用情况、试点依托单位管理

情况、项目绩效情况定期采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方式进行抽查。 

对于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项目经费，存在截留、挪用、侵占

项目经费等违规违法行为的试点依托单位和相关人员，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 

七、试点依托单位“包干制”制度备案要求 

经确定的试点依托单位应在 60 个工作日内将经费使用“包

干制”内部管理规定等材料报基金办备案。项目完成后，试点依

托单位要组织项目负责人及时总结试点工作成效和经验，提出建

议意见，形成总结报告报基金办。 

1．备案制度应为单位盖章带文号文件； 

2．试点依托单位应将“包干制”内部管理规定纸质版（红

头文件）和电子版（word 版）同时报基金办备案； 

3．电子版直接发送到邮箱 lijx@zjnsf.gov.cn，纸质版邮寄到

基金办。地址：杭州市环城西路 33 号（省政府四号楼）计算所

A311 室，邮编：310006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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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“包干制” 

试点经费使用“负面清单” 
 

序号 内容 

1 
不得虚构经济业务、编造虚假合同、使用虚假票据套

取资金。 

2 不得通过合作、协作经费方式套取资金。 

3 不得以发放劳务费名义套取资金。 

4 不得用于与本科研项目无关的支出。 

5 不得用于应由个人及家庭负担的支出。 

6 不得虚列、伪造名单，虚报冒领劳务费。 

7 不得截留、挪用、侵占科研经费。 

8 不得使用科研经费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。 

9 其他法律、法规以及政策文件明确不得开支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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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7 日印发  
 


